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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明确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意见

渝人社规〔2026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

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地贯彻执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

的问题，切实保障职工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

就有关事项明确以下意见：

一、职工（包括非全日制用工人员）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

人单位同时就业的，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并

缴纳工伤保险费。对用人单位为非全日制用工人员参加工伤保险

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工伤保险信息系统中标注“非全日制

用工”字样。

职工发生工伤，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实际工作的用人单位依法

承担工伤保险责任。

二、用人单位、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提出工伤

认定申请的时限从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

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算；申请时限最后一日为法定休假

日的，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申请时限的最后一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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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医疗机构作出新增或变更

受伤害部位诊断，用人单位、受伤职工或其近亲属申请增加或变

更记载受伤害部位的，应提交新诊断证明及完整病程记录，并按

以下情形分别办理：

（一）在认定结论作出前提出申请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
调查核实并参考劳动能力鉴定专家意见后，依法作出认定决定；

（二）在认定决定作出后、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前提

出申请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并参考劳动能力鉴定专

家意见后，作出增加或变更记载受伤害部位的决定；

（三）因不可抗力或不属于工伤职工自身原因等特殊情形导

致申请人在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后提出申请的，由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并参考劳动能力鉴定专家意见后，作出增加

或变更记载受伤害部位的决定，申请人可重新申请初次劳动能力

鉴定，原鉴定结论作废。

四、按照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，终止工伤保险关

系并领取一次性工伤待遇的工伤职工，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的，

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不再受理。

五、职工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项目受到事故伤害，可

以向工程建设项目参保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；

未按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可以向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
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

六、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有关文书参照民事送达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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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

达有关文书。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有关文书，受送达人提出需要

纸质文书的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提供。

七、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期间，

其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得因用人单位后续

发生欠缴工伤保险费而停发其待遇。

八、我市行政区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，在机关事业单位

之间、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、企业集团内部跨法人主体或分

支机构之间经组织调动，调出单位正常参保缴费、调入单位自职

工调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参保登记且该用人单位此前按时足额

参保缴费的，自调入之日起视同正常参保，工伤职工的相关待遇

由工伤保险基金和新调入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2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